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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Google数字图书馆引发的版权侵犯问题入手，阐述合理使用变革的必然性，并提出合理使用变革的思路和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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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4日，搜索巨头Google宣布将在互联网上建立数字图书馆，准备以扫描的方式将哈佛、牛津、斯坦福、密歇根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以及各大出版商发行的图书数字化，他们计划用5年的时间把5000万册图书搬上网络。这就是Google推出的受到广泛关注也颇受争议的数字图书馆计划。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推出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为版权侵犯问题，其中暴露了合理使用的不少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些问题出发探讨合理使用的必然性。
1 Google数字图书馆引起的版权侵犯问题
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推出之后，Google表示将会把全部公共版权图书搬上互联网，这在市场上引起了一阵好评，然而之后公司表示将会加入私有版权图书扫描的计划，引起了包括图书出版商和作者在内的极力反对［1］。2005年5月20日，美国大学协会出版社(AAUP)致信给Google，对其代号为“打印图书馆”的计划表示了不满，并且支持这种行为将会“系统化的大规模侵犯图书作者的版权。”之后的几个月中，包括John Wiley & Sons以及Random House在内的多家大型出版商都曾经致信给Google，表示了自己对于图书馆项目的不满和担心［2］。2005年7月17日一个代表全球非盈利出版社的组织“知识届及专业学术出版社协会”(英文简称ALPSP)，代表全球30多家非盈利出版社(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出版社)，指出Google公司在没有咨询各出版社的情况下，“私自”出版其图书产品的数字化版本，显然违反了版权法律［3］。2005年9月20日,美国作家协会8000多名作者集体联名对Google提起了一份诉讼,他们声称Google对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扫描及数字化行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版权侵犯行为。这些人包括纽约时代杂志的主笔Herbert Mitgang、儿童作家Betty Miles、1973-1974年“美国桂冠诗人”得主Daniel Hoffman［4］。协会主席尼克·泰勒尖锐地批评Google惟利是图，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责这是“魔鬼交易”,并说Google将通过此计划获得巨大的广告收益［5］。
图书出版商和作者的反对主要是处于Google数字图书馆侵权方面的考虑。其一，Google对图书进行扫描的过程既没有得到图书作者的同意，也没有得到图书出版商的同意，更没有与之签署相关的版权协议，这既是对版权法视而不见，也是对版权人的极大忽视和不敬。其二，Google将整本书的内容保存在Google的服务器中，并将这些数字化的数据提供给图书馆，大出版商怀疑是否有一天Google会违背之前的约定，在没有得到出版商或者作者允许的前提下，将数字化的私有版权图书提供给其他机构。其三，对于数字化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则没有侵权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尚在保护期内的作品则存在侵权的嫌疑，其复制文献的比例严重超出了合理使用所限定的比例。其四，数字作品容易复制，传播速度快，对网上大量的用户无法衡量其对版权作品的使用目的、数量；网络传播极大地加快了作品传播的速度，使得同一作品的读者数量得到急剧增长，对作品的潜在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其五，数字作品易于被篡改，难以保证在使用过程中按规定指明作者及作品的名字［6］。其六，Google宣布暂停数字图书馆计划期间让出版商决定是否参加数字图书馆计划并且哪些图书可以被Google收录，这样以来Google把侵权的责任从原本作为使用者的自己踢向了版权所有者之一的出版商，引起了出版商的极大不满。其七，大规模的图书数字化的过程还引起了有关盗版问题的疑虑，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Google收录的图书不会被盗版商盗取。
2 合理使用变革的必然性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合理使用原则是用来协调公众获取作品的权利与版权保护之间的矛盾。然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合理使用原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一边是大量网民对更多更方便获取的资源的需求，一边是版权人及机构竭力通过某种机制保护自身利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网络大量普及的今天、在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推出之际显得尤为突出。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自推出至今纠纷不断，其纠纷的背后隐藏着法律制度的缺陷。具体来讲，合理使用原则需要改革、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趋势在当今环境下已经势不可挡。

2.1 合理使用原则本身的局限性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等仅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在这一条款中有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复制的作品仅仅限于图书馆等自身收藏的作品,如果复制其它图书馆等收藏的作品,就被认为是侵权。如果这样的话，就无法实现数字图书馆所提倡的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第二,复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陈列或者保护版本的需要,用户以个人学习或研究的目的在网络上传播或下载数字作品也被视为违法。如果这样的话，数字图书馆无非只是传统图书馆的一个替身，换汤不换药而已。
鉴于合理使用原则本身的局限性,“合理使用”应作适当的调整,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图书馆为了陈列、保存版本和网上传播的需要,可以复制自身馆及其它馆等收藏的作品；第二,允许数字图书馆提供网络浏览服务,并认为用户浏览过程中产生的暂时复制不是侵权行为；第三,复制的“合理使用”形式的范围要更宽一些,比如个人为了学习或研究的目的在硬盘或RAM中复制、下载或下载后打印等［7］。
2.2 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在当今互联网充斥的年代里，通过网络便捷地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大众需求。而依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第1款第8项，通过信息网络仅就图书馆等馆舍内的服务对象提供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依据该条款规定，仅仅对馆舍内的服务对象提供数字化作品的服务。言外之意，对馆舍外的用户则不能提供数字化作品，即使是馆外数字图书馆的注册用户也不能使用数字化作品。如果这样的话，数字图书馆等于又回到了传统图书馆，因为用户还需要到图书馆才能找到所需要的文献。这一点恰恰是广大用户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的高节奏滋生了人们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思维模式，而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又是信息普遍存取原则。
因此，合理使用原则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将服务对象从馆内向馆外扩展，充分扩大用户群体。馆外的用户通过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注册帐号，经图书馆确认为合理使用、帐号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服务。这样以来，就实现了数字图书馆给用户带来的便捷服务，使用户获取信息的权利在新的条件下切实得到保障。事实上，在新的形势下，国外在这方面已经开了先河。2001年2月美国总统在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数字图书馆：对人类知识进行普遍存取》的报告，报告指出：数字图书馆以普遍存取人类知识为目标。而且已经有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走在了前面：2004年12月14日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发布新闻称其与Google的合作开辟了普遍获取信息之路” ［8］。
2.3 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祖先遗留下来使本民族区别于外民族的精神产品，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标志。如果一个民族的个性被另外一个民族所同化或强暴，那么久而久之这种文化终将不复存在。Google在短短几年内，已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美国信息文化新的代表。Google，不仅仅是一种搜索行为，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个用户的价值观念，Google的背后代表着美国的传统文化。对于“Google”现象，业内一些专家惊呼，这是美国文化的又一次“十字军东征”［9］。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让内伊称：“所有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新的信息沟通模式，不仅仅是简单地取代了前面的旧有模式，还附加了新的价值观。”［10］因此，就在Google推出数字图书馆计划后，世界上一些国家反应极其强烈，表示要坚决抵制，欧盟和中国分别有人呼吁要建立欧洲数字图书馆和全球中文数字图书馆。
由此，合理使用原则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以促进中文网络信息建设，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在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巩固其在全球的地位。而中文网络信息建设以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内容较系统和质量较高。因此，合理使用原则在数字图书馆中应适当放宽要求，以使更多的中文信息能够被更多的用户在网络中浏览。在这方面诸如Google数字图书馆“先全面扫描，后提供目录及少量内容”应该被认为是合理使用的行为并值得推广。尽管这种工作一开始需要将文献全部扫描，可这一工作是向用户提供较好检索效果的前提条件，而且图书馆本身并没有向用户提供全文浏览。同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中被否决的四、六条如若某日能够起死回生，图书馆终将能够通过自身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外注册用户阅览馆内收藏的已经出版的图书，从而促进中文在网络中的传播，维护中文在互联网中的地位，提高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知明度，为捍卫和保护民族文化立下汗马功劳。

3合理使用变革的新步伐
3.1 我国已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

由于版权问题，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所幸的是，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在摸索的过程找到了一些解决合理使用问题的数字图书馆运作模式：清华模式、书生模式、超星模式、方正模式、博库模式、雷速模式。各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清华模式：主要针对期刊版权,首先取得出版单位的授权,通过出版单位刊登有关说明取得作者的同意而获取作者授权,并支付给出版单位和作者适当版税；
书生模式：主要针对书籍版权,同时取得出版单位和作者的授权,通过为出版单位提供有关服务换取授权；
超星模式：主要针对书籍版权,先使用并预留适当比例的版税,如果作者有异议,与作者商谈并取得作者授权,如果作者不同意,支付已使用版税并将其作品撤除，同时还委托版权保护中心代收代转一部分版税；
方正模式：以高额回报取得出版单位的授权,作者授权由出版单位负责解决；博库模式：直接支付现金购买作者版权；
雷速模式：采取版税制和版权置换方式,同时直接取得出版单位和作者的双重授权［11］。
不过这些模式已经摒弃了合理使用的权利，这与我国采用“规则主意立法模式”来限定合理使用的范围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这些模式的确为解决合理使用原则的瓶颈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3.2 西方国家已经作出相应的法律调整［6］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威胁，权利人通过技术手段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虽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但其在防止非法使用的同时也阻止了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在欧洲，欧盟《信息社会著作权指令》试图从以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求成员国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以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同时，考虑到技术保护措施可能带来的对作品的垄断，指令要求成员国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权利人能使权利限制和例外的受益人从权利限制或例外中获得利益。
在美国，自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对版权法作出修改，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一直引起争议。《数字媒体消费者权利法》在关于合理使用的修正中提出，“为促进有关技术措施的科学研究”和“如果对技术措施的规避未导致侵犯作品的版权”的不构成违法。《增进作者利益且不限制进步或网络消费需求法》对合理使用范围作了扩充性修改，将合理使用从传统的复制、录制扩大到包括模拟和数字传输。《数字消费者知情法》从保护消费者知情权角度，要求对数字内容设置技术措施的生产者或发行者，在销售之前向购买者披露技术措施的性质和有关情况。
参考文献
［1］李远.商业周刊:Google搞打印图书馆 遭书商围攻［OL］.［2007-11-20］.http://tech.sina.com.cn/i/2005-09-23/0918727534.shtml.
［2］李远.商业周刊：Google数字图书馆是否侵权［OL］.［2007-11-20］.http://it.mie168.com/km/2005-05/34611.htm.
［3］戴寻严.未经同意私扫图书 Google数字图书馆再遭抨击［OL］.［2007-11-20］. http://www.17google.com.cn/post/1025.html.
［4］新浪网新浪科技频道.数字图书馆引争端，Google遭大规模侵权诉讼［OL］.［2007-11-20］.http://www.chinaeclaw.com/readArticle.asp?id=4403.
［5］Nick Taylor. Not at the Writers' Expense［OL］.［2007-11-20］. http://www.authorsguild.org/news/assembling_database_cheap.htm.
［6］ 刘青,黄晓.从Goolge数字图书馆计划看合理使用的新发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7(6):85-89.
［7］高富强.数字图书馆背景下合理使用若干问题的思考[J].现代情报,2004(6):83-84.
［8］JEWELER G．The Google Book Search Project：Is Online lndexing a Fair Use Under Copyright Law?［EB/OL］.［2007-11-20］.http://opencrs.com／rpts／RS22556—20051228 pdf.
［9］靳生玺.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的3大硬伤[J].IT时代周刊,2005(14):62-63.
［10］国际先驱导报.法国人向“Google图书馆”宣战［OL］.［2007-11-20］.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3/10/content_2677965.htm.
［11］鞠建伟,江润莲.我国数字图书馆面临问题的综述[J].现代情报,2003(10):147-148,151.
作者简介

褚芹芹(1982-)，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通讯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三路8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2006级研究生　350007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on Fair Use from the perceiving of 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
CHU Qinqin /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on fair use and puts forward a serials of reference for it and new development of it from the main problem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curred by 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 
Keywords: Digital library, 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 Fair use, Copyr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
                                                  (收稿日期：2007-11-30；责任编辑：虞敏)
